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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邦电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交易。根据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规定，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股东持有的部分拓邦电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已满，将可以上市流

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拓邦

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对拓邦电子上述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核查报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拓邦电子限售股份情况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形成 

拓邦电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3192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1808万股，

并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5000 万股。 

公司 2006 年 3 月实施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的利润分配后新增股份 912 万股，

并于 2006 年 7 月 24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由于该日距拓邦电子在深交所挂

牌上市的间隔不足一年，因此按照相关规定上述 912 万股应从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即 2006 年 7 月 24 日）起锁定 36 个月。 

2008 年 8 月 16 日，公司 2008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5000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5000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由

5000 万股增加为 10000 万股；上述 912 万股相应增加至 1824 万股。 

由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永强所持全部股份均仍在锁定期内，且珠海清华所持

股份不予解锁，因此本次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 519.2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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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9 年 7 月 27 日；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以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5,192,0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5.192%，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44,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44%。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备注 

1 武永强 32,144,000 0 董事长 

2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3,864,000 0  

3 纪树海 3,864,000 3,864,000 董事 

4 戴新 112,000 112,000 董事 

5 万斐 96,000 96,000 监事 

6 彭干泉 128,000 128,000 高管 

7 马伟 112,000 112,000 高管 

8 田宝军 80,000 80,000 高管 

9 郑泗滨 64,000 64,000 高管 

10 黄远林 96,000 96,000 
2009 年 5 月

离职 

11 张恩峰 496,000 496,000 
2008 年 8 月

离职 

12 张科科 96,000 96,000  

13 龙平 48,000 48,000  

合   计 41,200,000 5,192,000  

说明：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作

承诺，纪树海、戴新、万斐、彭干泉、马伟、田宝军、郑泗滨所持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 4,456,000 股全部转为限售的高管股份，无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公司已离

职的高管黄远林所持解除限售股份 96,000 股仍处于离职后的锁定期，无实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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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流通股份。 

二、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及其执行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武永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上述承诺

期满后，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股东纪树海、张恩峰、戴新、万斐、马伟、郑

泗滨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本公司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深交所有关规定，上述人员在拓邦电

子上市后追加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全体股东（李健、张小燕、叶振明、林建莲除外）进一步承诺：公司 2006

年 3 月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新增的 912 万股从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即 2006 年 7 月 24 日）起锁定 36 个月。 

公司股东、董事纪树海追加承诺：在 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挂牌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若在承诺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上述最高减持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二）承诺执行情况 

经核查，拓邦电子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均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锁定手续，直至承诺期限届满及/或满足

其他解禁条件。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的 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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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拓邦电子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上述承诺股东未出现提前或超卖限售股份

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人认为：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拓邦电子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

行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三、关于限售股份出售时，涉及国资和外资的，是否符合国有资

产管理、外商投资管理的有关部门规定 

经核查，拓邦电子 IPO 时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被界

定为国有法人股。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国有参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在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累计净转让股份比例未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 5%的，由国有参股股东按

照内部决策程序决定，并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其上年度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5%的，应将转让方案逐级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实施。拓

邦电子董事会秘书已经采取必要的方式知会上述股东遵守相关规定。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09 年第 63 号公告相关规定，珠海清华所持本公司股份可

能涉及股份划转问题，此次将不予解禁。 

 

四、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我们核查了以下证明性文件： 

1、《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2、《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3、拓邦电子 2006 年实施的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文件； 

4、拓邦电子 2009 年实施的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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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深圳市拓邦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 

6、拓邦电子出具的知会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充分知悉并遵守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说明。 

 

五、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就拓邦电子申请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2、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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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杨小虎（签字）               

 

 

税昊峰（签字）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 OO 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